
馬公市公所107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財字第1070101932號函訂定

一、公差之派遣，務必貫徹分層負責之精神，由各級主管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

核控管，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。凡屬員工因公需離開服務機關，時間在半

日內外出處理公務者，其差勤管理應以公出登記；如因急要公務需搭乘高鐵或計程

車者，若未事先報經機關首長核准者，不得事後追認報支。

二、各種文件印刷，應以實用為主，力避豪華精美；各種節令慶典活動，不得舖張；辦

理各項活動，與業務推動無關或非必要之禮品、宣導品採購及聯誼餐敘，不得辦理，

如確有所需，宣導品之採購以節約為原則，並應明確規範分送對象及妥為估算採購

數量，避免浮濫支用。

三、非當前迫切需要之訓練、考察、研討會、活動及一切不急之務，均應停辦，若確有辦理

之必要時，亦應力求節省及減少餐盒（便當）及茶水供應，以避免有浪費之情事，

如確逾用餐時間必須供應餐點者，按每場次參加人數每人以 80元（含茶水費）為標

準，如未逾用餐時間而確有單獨提供茶水之必要者，按參加人數以每人20元標準。

四、水電、油料之使用應本緊縮及節能原則辦理，養成良好用電習慣，隨手關掉不必要之

燈具或電腦、電器，減少搭乘電梯。

五、為響應環保政策，節約能源，各單位應妥善利用資訊科技資源共享、資料互通效能，

將各類訊息資料透過網路傳遞，減少紙張用量，公務用紙應回收再利用，並以雙面

使用為原則。

六、公務車輛之採購應確實依照「澎湖縣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」規定，除有特殊

情形外，一律不得增購或汰換。

七、推動各項新興業務，如有新增人力需求，應先行檢討原有業務有無繼續辦理必要，

以求降低人力需求；非迫切需要者，年度中不得請增員額。

八、凡屬市籌財源辦理之各項工程、財務、勞務採購發包節餘款，除專案報請核准外，一

律不得動支。

九、本措施自即日起實施，107年 12月 31日停止適用。


